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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的创新 

——评王利《国家与正义：利维坦释义》1 

 

张国栋 

 

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创新现在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现代文明依赖创新，它

本身也是一系列创新的结果。这些创新中最大最重要的是霍布斯等人做出的现代

哲学、现代制度的创新。只是在新制度和新哲学的影响下，现今变得如此重要的

科技创新才最终得以繁盛起来。王利先生的这项研究是对创新者霍布斯的研究。

在“导言”中王利先生把今天的种种新事物和霍布斯联系了起来。现代文明的活

力与罪恶都被追溯到了霍布斯在 17 世纪的若干创新。如作者所说，“利维坦必定

是以全新的视角和形式来处理政治问题和人类冲突的重大创新”（10 页）。这本

“利维坦释义”的核心关注就是这项“重大创新”。 

《利维坦》既严密精确，又含糊矛盾。粗看起来，含糊矛盾首先是古典哲学

的特征。确实，霍布斯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古典哲学：空虚的、错误的、虚幻的，

总而言之，“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梦呓，讲的那些话都是毫无意义的”（《利

维坦》，第四十六章，541 页）。在政治方面，霍布斯的创新，就其根本而言，在

于用一种严密精确、切实可行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取代“毫无意义的”古典政

治哲学（霍布斯把哲学等同于科学，见《利维坦》第九章），并描绘了利维坦这

样一个现代国家的形象。 

然而，对古典哲学，霍布斯其实并非全然否定。更精确的分析表明，“霍布

斯追随柏拉图，承认一个自相矛盾的精确道德哲学的理想”。2 我们注意到，霍

布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态度很不相同。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霍布斯击鼓

而攻，必欲除之而后快。对柏拉图，他却尊之为古代最高明的哲学家，始终并无

恶语相加。霍布斯认同柏拉图，相信存在一种符合自然的政治秩序——这也就是

霍布斯大量使用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这样的词的原因。此外，《利维坦》

中论国家、也就是论“利维坦”的第二部分是这本书不言自明的核心，看起来顺

理成章的是，这一部分就是在跟柏拉图的友好比较中结束的。在那里，霍布斯把

自己的书跟《理想国》作了一个语焉不详的比较。确实，两本书的相似之点——

如果不是霍布斯对柏拉图的借鉴之点的话——多得异常触目。我们看到，在政体

                                                        
1 王利，《国家与正义：利维坦释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文中未特别注明者均

指本书页码。文中的《利维坦》引文来自：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2 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页 178。可参页 167、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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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柏拉图和霍布斯都从可疑的前提推出了绝对君主制的结

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基于一个奇怪的假设：灵魂和城邦各部分的严格对应。

霍布斯的“利维坦”基于一个类似的奇怪假设：人和国家各部分的严格对应（所

以毫不奇怪，《利维坦》第一部分论“人”，第二部分才是论“利维坦”）。在这个

严格对应的基础上，霍布斯发展了他的“绝对主权”论——必须说，现代的主权

学说主要是由博丹和霍布斯缔造的。3 绝对这个词意味着绝对的精确和绝对的可

靠。如我们看到的，霍布斯说主权是利维坦的灵魂。这样，主权者对利维坦的统

治就是灵魂对身体的统治。而绝对主权就是灵魂对身体的绝对统治。绝对主权之

所以是正当的，是因为灵魂对身体的绝对统治是正当的。主权不可分割，对应着

一个人只应有一个灵魂。灵魂和身体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霍布斯才能说主权者

和臣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也许并非不重要的是，霍布斯和柏拉图的相似，还有异

常明显的一点。柏拉图的理想国很难成为现实，霍布斯强调了这一点。他同样也

强调，他的利维坦也很难成为现实。 

如王利先生在最后一页中所说，利维坦同样是一个乌托邦，是“霍布斯精心

设计的乌托邦”。但是霍布斯认为他的这一“思维的真理”可以“化为实践的功

用”。他试图以新的方法做成柏拉图没能做成的事情。理想国难以成为现实，是

因为柏拉图提出的目标太高。于是，霍布斯默不作声地降低了目标。古典哲学家

们关心安全和美好的生活，霍布斯只关心安全。因为目标只是安全，建立一个合

乎目标的国家就容易多了。因此霍布斯对它的建立最终是满怀信心。 

在国家或利维坦的目的这个问题上，如王利先生注意到的，《利维坦》的副

标题唯独没有提到目的因，是因为安全作为它的目的，太过显明昭彰、不言而喻，

根本无须讨论。然而，这样说我们立即就会遇到一个困难。这个困难王利先生也

提到了：在国家的目标这个重要问题上，霍布斯游移于“安全”和“安全与快乐”

之间（55 页）。这样的含糊矛盾出现在以推崇数学和几何学的精确性而出名的霍

布斯的思想中确实令人惊讶，然而，这还只是霍布斯的矛盾含糊的冰山一角。对

霍布斯思想的进一步思考将会揭示许多类似的矛盾含糊。这样的矛盾含糊甚至体

现在这本书的主题“利维坦”上。王利先生总结了利维坦在霍布斯书中仅有的三

次出场：作为人造的人（引言），作为有朽的神（十七章），作为骄傲之王的海中

怪兽（二十八章）。那么利维坦到底是人，是神还是兽？它怎么可能既是人又是

神也是兽？面对由此造成的绝境，王利先生奋力前行，于山穷水尽之处另辟蹊径：

利维坦是人、神、王（对应着圣子、圣父和圣灵）的三位一体，霍布斯的利维坦

是对基督教的上帝的摹仿。王利先生甚至说，“利维坦就是耶稣基督”（131 页），

                                                        
3 “在有着超级大国的时代里，主权的概念始终同热核所拥有的力量相等同”，柏伊姆，《当

代政治理论》，李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页 20。关于霍布斯和博丹，可参：斯金

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奚瑞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页 49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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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的意图就在于为现代社会写一部新的《圣经》（292 页）。然而，即使接受

这个非同寻常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不容易接受——我们仍将面对令人困惑

的难题。虽然可以猜测介于神、兽之间的人是利维坦最重要的形象，或者如王利

先生所说，人的形象“是利维坦的三种形象中唯一在全书范围内不断出现的形

象”，人造人的含义是“霍布斯赋予其基本而普遍的含义”（122 页）。但是这里

的人、神、兽之间的具体关系是什么？霍布斯本人对此却始终并无哪怕是只言片

语的任何说明。此外，在一些地方，霍布斯的前后矛盾更为大胆。在《利维坦》

的 114 页，他说“在君主国家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回事”，但几页之后

又正确地指出两者存在互相冲突。而且，还有类似的含混太过显明昭彰，以至于

“主权者意志等同于每一个人意志”被称为一个“著名虚构”（103 页）。 

但是，这些矛盾之处并不能抹销我们的最初印象：霍布斯的思想，连贯一致，

精确明晰，成功地为“精确的”现代政治科学奠定了它的基础。4 霍布斯以他的

方法探求“普遍、永恒和不变的真理”，并相信可以找到这些为建立符合自然的

政治制度所必备的普遍、永恒和不变的真理——比如说，“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

（《利维坦》，第十五章，121 页）。霍布斯以他的这些真理点燃的熊熊火炬，至

今犹在燃烧，并未熄灭。 

王利先生声明，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利维坦》，研究意图是在霍布斯的写

作中发现普遍有效的教诲。我们知道，这里的“普遍有效的教诲”是一种谦逊的

说法，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如我们有会于心的，是普遍有效的真理。无论如何，

一如王利先生所说，《利维坦》是霍布斯认真地思考人类事务基本问题的结果。

霍布斯的思考采用了“分解-综合”的方法，5 这也许就迫使他的研究者不得不

采取同样的方法。王利先生的书分为两部分，他将“为什么是利维坦”这样一个

问题分成两个，也就是将恰当的政治秩序的问题分解成这样两个问题：政治秩序

的构成和政治秩序的条件。前者侧重政治生活，后者侧重道德事物（11 页）。最

初的一个问题被分成了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一如本书标题所示。不止于此，

我们将看到，这本书对霍布斯这种“分解综合”方法的彻底应用。利维坦是“综

合”，而道德问题就处在这个分解-综合的中途。在这个缝隙中霍布斯奠定了正义。 

这本书的前五章（约一半篇幅）集中探讨国家问题。一开始，霍布斯在引言

                                                        
4 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五章把理性（reason——中译本译为“推理”）定义为一种计算。

新政治科学的精确性由此保证。 

5 关于“分解-综合”的方法，可见王利，《国家与正义：利维坦释义》，前揭，页 31。亦可

参恩斯特·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页 9-11： 

 

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综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不

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信息和见解分解为最终因素，它是决不罢休的。分解之后就开始

建设……理性创造了这一整体……它就对自己的产物获得了完备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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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利维坦指称国家，后来在第二十八章又用利维坦指称主权者。无论如何，王

利先生使对利维坦的分析变成了对主权的分析，而这看来是非常恰当的。主权学

说始于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主权学说赖以成立的前提”（23 页）。王利先生

认为，自然状态理论同时得到了理论和现实的验证。但是自然状态理论是由理论

出发推导而来，还是由现实出发推导而来？在《利维坦》第四十六章的开头，霍

布斯写道： 

 

哲学就是根据任何事物的发生方式推论其性质，或是根据其性质推

论其某种可能的发生方式而获得的知识。 

 

显然，哲学是由经验到理论，还是由理论到经验，在霍布斯本人那里也是一

个未得清楚解答的问题。不过，看上去王利先生似乎是更倾向于后者，例如在

30 页他总结说：“在霍布斯的精神世界中，自然状态是一个精心构造的人类世

界”。不管怎么样，虽然出发点难以搞清楚，但目标却是确定无疑的：哲学的“目

的是使人们能够在物质或人力允许的范围内产生人所需要的效果”（《利维坦》，

第四十六章）。霍布斯认为，由于自然，或者由于自然状态，人们所需要的“效

果”就是和平。为了和平，就必须建造国家也就是建造利维坦。当然，如王利先

生所说，利维坦的诞生和主权的诞生是同一个过程（11 页）。 

建造利维坦或建造主权的必要性得到了论证。接下来，王利先生精确详尽地

解释了霍布斯的主权学说，也就是精确详尽地解释了“利维坦是什么”。这个解

释以他所谓的“主权学说的精华五章”——《利维坦》第十七到第二十一章——

为中心。根据分解综合法，利维坦的材料是人，6 是自然状态中的孤零零的个人。

为了以这些材料建造利维坦，也就是为了建立主权，霍布斯必须调和君主制与民

主制这两大水火不容的传统。为此他在政治学中引进了契约论。由此建造的利维

坦，其形态是君主制的，但它的全部合法性又在于主权国民的授权，因此又是民

主制的。不同的人可能只会看到这两个面相中的某一个，但它的确是这两个方面

的奇妙结合。如王利先生所说，“把契约论作为建构国家秩序的合法手段，是近

代政治的发明创造”（34 页）。此外，关于契约的地位，霍布斯在一开始，也就

是在《利维坦》的“引言”中就做了说明： 

 

最后，用来把这个政治团体的各部分最初建立、联合和组织起来的

“公约”和“盟约”也就是上帝创世时所宣布的“命令”。那命令就是“我

们要造人”。 

 

                                                        
6 王利，《国家与正义：利维坦释义》，前揭，页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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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一出，利维坦就按部就班地建造起来了。《利维坦》展示了这一过

程，《利维坦释义》追踪了这一过程。 

令人困惑的是，霍布斯出于何种理由，有什么权利下这一命令呢？霍布斯当

然知道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全新的，它们虽然是符合自然的，但本身并不是自然

的而是人为的——利维坦毕竟是摹仿“自然最精美的艺术品‘人’”的产物，利

维坦毕竟只是一个“人造的人”。霍布斯的行动必定不是出于无根基的专断意志，

也就是说，必定是有一个道德基础。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都致力于探讨这个基础。 

表面上看起来，霍布斯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利维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既

不赞美道德，也不提倡道德。霍布斯更喜欢谈论的是权力（中译本也译成权势）

而非道德。在他那著名的自然状态中，只有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没有什么

道德。令人惊讶的是，霍布斯不仅谈论正义，而且宣传他的道德哲学。霍布斯理

所当然地相信正义存在，并且正义毫无疑问优于不正义。他当然知道一些“愚昧

之徒”持有相反的看法，但霍布斯相信能够说服他们，将他们争取到正义这一边。

如他在《利维坦》最后一段充满信心、非常乐观地说的： 

 

这讨论不偏不倚、不忮不求，除开向人们阐明保护与服从之间的相

互关系之外别无其他用心……因为这种真理既不违反人们的利益，又不

违反人们的兴趣，人人都会欢迎。 

 

我们必须说，为了使正义能够受到每一个的欢迎，他根本改变了正义这个词

的含义。他创立了新的道德哲学。 

用霍布斯的说法，道德哲学是关于善与恶的科学。不同于后来的道德相对主

义者们，他相信这样一门科学是可能的或必要的。霍布斯之后的道德哲学都是在

这个新基础至上展开的。7 在《利维坦》第十五章的末尾，霍布斯强调说：善只

有两种，和平和实现和平的手段。与此前后呼应的是，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

十一章说：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存在善

但不存在最高的善？这种说法的意义何在？在于存在最高的恶。如王利先生敏锐

地注意到的，在正义问题上，霍布斯先界定了不义，其后才论述正义（158 页）。

正义由不义推导而来，善也是由最高的恶推导而来。最高的恶为善定位取向，这

个最高的恶就是暴力造成的死亡。 

然而，不是有更大的恶吗？人们有时候不是为了更崇高的事业而克服了对暴

力造成的死亡的恐惧吗？康德以霍布斯的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他给出的

《永久和平论》。不管这一解决方案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实行，也不管霍布斯对这

样的辩难会怎么想，让我们继续追随霍布斯的论证。在《利维坦》的第十三章，

                                                        
7 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前揭，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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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人们摆脱暴死的威胁提供了手段：“这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另一方面要

靠人们的理性”。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首先是对死亡的恐惧。很幸运，这个

激情看起来也是人所具有的最强烈的激情。只要给它配以适当的理性，人们的和

平与安全就有了保障。 

为和平所必备的理性被称为自然法。而全部自然法又是由唯一的一条自然权

利推导而来。霍布斯为自然权利所做的定义是： 

 

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

—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利维坦》，97 页）。 

 

霍布斯意识到他对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自然正当）的区分是一项创新（《利

维坦》，第十四章，97 页）。王利先生用了 19 页篇幅解释霍布斯的这一项自然权

利。如他所言，“充分理解了自然权利就意味着基本澄清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道

德基础”（264 页）。自然权利是霍布斯思想的真正出发点。 

综上所述，霍布斯奉行的“分解-综合”的方法迫使他把社会拆散为孤零零

的个人（此时存在的就是自然状态）——是为分解，然后又以这样的个人为材料

建造了现代国家（利维坦）——是为综合。王利先生用前一半的篇幅追踪了这个

过程，而这部分的不足又使该书第二部分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一部分的不足，或

者这一思路的不足，借助卢梭的眼光可以看得最为清楚。列奥·施特劳斯概括了

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对霍布斯的批判： 

 

霍布斯极其前后不一，因为他一方面否认人天生有社会性，另一方

面又企图通过参照他关于人的阅历（那是对于社会中人的阅历）来确定

自然人的特征。8  

 

也就是说，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就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状态，并不“自然”，其

实也并不能能从社会中合理地“分解”、推导出来。他的基于这种特殊的自然状

态理论的道德哲学因而也就是一种特殊的道德哲学。追索这个道德哲学，也就是

追索霍布斯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就成为王利先生这本书第二部分的任务。我们

可以总结说，这本书“从自然状态起论，以自然权利作结”（281 页），完成了“利

维坦释义”的工程。 

最后，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要奠基者，霍布斯为此后所有的道德思想和政

治思想奠定了基础。所以毫不奇怪的是，霍布斯的思想看起来就像是我们自己的

思想。如斯托纳（James R.Stoner,Jr.）所言： 

                                                        
8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 274。 



7 

 

 

事实上，霍布斯政治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更适合于描

述我们的世界而非他自己的所处的时代，或者 18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世

界。9  

 

更何况，霍布斯又是一个以其非比寻常的明晰和力量而格外令人赏心悦目的

作家。沿着王利先生的正文和脚注去读《利维坦》，也许难免有一些读者会径直

接受霍布斯的雄辩论证。没有提供一个霍布斯之外的立场，并从这个立场检验霍

布斯的理论，或许真的是这本书最大的缺点。 

                                                        
9 小詹姆斯·R·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页 206。 


